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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 
研究生院通字〔2022〕5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2 年校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
评选暨省优秀学位论文推荐工作的通知 

各二级培养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（2021

年 8 月修订，以下简称《评选办法》）和《省教育评估院关于开展

2022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评院

〔2022〕3 号）要求，现决定开展 2022 年校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

文评选暨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推荐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（一）参加评选的学位论文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

月 31 日期间在我校获得博士、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。 

（二）有以下情况者不属参评范围： 

1．经学校审批通过的保密学位论文； 

2．学位论文在论文抽检、评估或专项检查中被判定为“存在

问题学位论文”或“不合格论文”。 

二、推荐名额 

（一）校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按照一级学科、专业学位类

别分类评选。 

（二）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名额控制在相应一级学科授予

学位数量的 15%左右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名额控制在相应一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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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/专业学位类别授予学位数量的 10%左右，不足 1 的按 1 计算。

具体名额由研究生院根据实际授予学位数量核算后下达至各二级

培养单位，各类名额相互独立，不得挪用。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详见

附件 1。 

（三）省优秀学位论文的推荐评选根据《省教育评估院关于开

展 2022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通知》（苏教评

院〔2022〕3号）精神，从校级优秀学位论文中遴选。各培养单位

各类省优论文推荐限额详见附件 1。 

三、遴选程序及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组织申报 

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学位获得者申报，申报者填

写《中国矿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申报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并将有关材料（学位论文评阅书、答辩委员会决议、1本学位论文、

在学期间取得的“代表性成果”清单（参考附件 3）及成果复印件）

提交至所在二级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办公室。毕业生无法提供上

述材料的可由导师或学院到学校档案馆复印。 

（二）培养单位初评推荐 

各二级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会根据《评选办法》中的评选标

准和要求，对申请者的学位论文进行评议，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

表决，在评选限额内形成二级培养单位初评推荐名单（分类并按学

位论文水平确定论文排名顺序，排名顺序将作为推荐参评省优论

文评选的依据）。单位初评推荐的论文，其《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

文评审标准及专家评审表》（附件 4）留学院备查。 

（三）二级培养单位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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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培养单位对初评推荐名单在本单位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3 天。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将初评推荐名单和相关

材料提交校学位办公室汇总。 

公示期内对于符合优秀论文条件但二级培养单位初评后未推

荐的，申请人本人或其指导教师可以向分委会提请复议，分委会原

则上应予受理，复议意见须书面告知申请复议人，并同时报校学位

办备案。对于复议意见仍有异议者，可直接向校学位办自荐，校学

位办组织有关专家对论文进行评议，评议结论书面告知自荐者。 

（四）学校审议确定校级入选名单 

学校组织审议各二级培养单位初评推荐的优秀学位论文名单，

确定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名单。 

（五）公示及发文表彰 

入选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名单由校学位办在研究生院

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7 天。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，予以发文公

布。学校对获得校级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

分别颁发荣誉证书。 

（六）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推荐 

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从校级优秀学位论文中择优推

荐。对获得各二级培养单位推荐参评省优论文评选的校优论文，学

校按照《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》组织同行专家评

议，评议结果作为学校综合评议专家组确定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

学位论文推荐名单的重要依据。学校综合评议专家组按照江苏省

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通知中既定的名额研究确定江苏省优

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推荐名单。拟推荐名单将在学校研究生院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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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公示一周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省教育评估院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(一)学位论文（PDF 电子版） 

为方便省优秀学位论文推荐，各二级培养单位全部按江苏省

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要求报送学位论文，要求如下： 

1. 命名规则：用 YB、YS-X、YS-Z分别指代博士、学硕、专硕

学位论文类别，文档命名规则：学位论文类别_单位代码_一级学科

代码及名称_题目（不含副标题）_LW，如我校矿业工程学院推荐上

报的某篇学硕论文，则命名为： 

YS-X_10290_0819 矿业工程_自然沿空留巷方法可行性研究与

工程实践_LW  

2. 论文评选采取“盲审”办法，封面、扉页、主体部分及“独

创性声明”、“作者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成果”、“致谢”

等文字里不得出现学校、导师、作者以及其他有可能辨认出论文来

源的字样，有关隐去文字统一用*字符号代替。 

3.申报参评的学位论文必须与国家图书馆的存档原文一致。

若发现申报论文不属实或不符合要求，则取消该学位论文参评资

格。 

4.参评论文除外国语言文学（学科代码 0502）外均应用中文

撰写。外国语言文学的论文若用中文以外的文字撰写，硕士学位论

文应包括不少于 2000字的中文摘要。 

5.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，

可在学位论文“参考文献”后，以“附录”形式列出，学术论文请

标明期刊级别、名称、刊号、期数，以及学术论文题目、第几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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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信息，培养单位和作者姓名等统一用***代替。其他研究成果须

注明关键信息。 

6. 论文电子版封面须按“江苏省推优博士学位论文”、“江

苏省推优硕士学位论文（学术型）”、“江苏省推优硕士学位论文

（专业型）”的统一格式制作，具体样式见附件 5。其中，封面栏

目的填写说明如下： 

（1）“学科代码和名称”、“类别（领域）代码和名称”均

按国家新版目录规范填写，其中工程专业学位类别按调整后的 8个

专业学位类别填写（见附件 6。） 

（2）如属自设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，请填写与该论文研

究方向关联度最高的 1-2 个所属或所涉一级学科名称。江苏省普

通高校自设的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（截止 2021年 6 月 30日），

可参阅教育部公布的名单

（http://zwfw.moe.gov.cn/dynamicDetail?id=71c8c07552de41

62ba9d8151fb374608&title=1）。 

（3）“论文研究类型”选填①基础研究类、②应用基础研究

类、③应用与实务研究类三类之一项。 

（4）“论文题目”请据实填写，不得简略。 

（二）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（纸质版，WORD 电子版，

见附件 2） 

命名规则：学位论文类别_单位代码_论文题目（不含副标题）

_TJB，如我校推荐上报的某篇博士学位论文，则命名为：YB_10290_

煤层小断层地震多属性精细解释方法研究_TJB 

（三）学院需提交的其他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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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需提交的材料请查看附件 8说明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所有申报材料（纸质及电子版），请各单位于 5 月 9 日

前报送至研究生院学位办（行健楼 A412），电子版请打包压缩发至

指定邮箱：cumtxwb@126.com。联系人：张婉秋、段志英。联系电

话：（0516）83590309、83590335。逾期未报的，按放弃处理。纸

质版材料评审结束后不再退还，请各申报者提前自行备份。 

（二）各单位在开展初评推荐工作过程中，应遵循“科学公正、

质量为先、注重创新、宁缺毋滥”的评选原则开展评选推荐工作。 

（三）对各二级培养单位初评推荐结果有异议的，由各二级培

养单位负责解释、受理；对校级审议结果有异议的，由研究生院负

责解释、受理。 

 

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 

2022 年 4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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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附件 1：培养单位各类优秀学位论文推荐名额分配表 

附件 2：中国矿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 

附件 3：优博优硕学位论文申请人代表性成果清单 

附件 4：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标准及专家评审表 

附件 5：江苏省推优学位论文封面 

附件 6：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关系表、14 个研

究生教指委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点涵盖情况表 

附件 7：单位初评推荐结果汇总表 

附件 8：二级培养单位材料报送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